
 

《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 

缔约方大会 

 

第一次会议 

巴黎，教科文组织总部，第十一室 

2007 年 6 月 18 日至 20 日 

 

临时议程项目 4：缔约方大会各次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必要的决定：第 4 段 

1. 《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第 22.2 条规定，缔约方大会

尽可能在大会框架内每两年举行一次会议。如果缔约方大会决定或至少三分

之一的缔约方向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政府间委员会提出要求，它

可以举行特别会议。 

2. 因此，缔约方大会可按照《公约》第 22.2 条（方案 1），在教科文组

织大会框架内，于教科文总部召开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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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但是，缔约方大会或许更愿意在一年内另外的时间召开会议，每两年

在 6 月份左右举行（方案 2）。 

4.  缔约方大会谨建议通过下列决议： 

决议草案 1.CP 4 

方案 1： 

缔约方大会， 

1. 审查 CE/07/1.CP/CONF/209/4 号文件， 

2. 决定在教科文组织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框架内召开缔约方大会第二次
会议。 

方案 2： 

缔约方大会， 

1. 审查 CE/07/1.CP/CONF/209/4 号文件， 

2. 决定每两年在 6 月份左右召开会议， 

3. 因此决定于 2009 年 6 月召开缔约方大会第二次会议。 

 


